
依法惩治洗钱犯罪，维护国家金融安全！“两高”

相关部门负责人答记者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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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8 月 19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举行新闻

发布会，发布“两高”《关于办理洗钱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自 2024 年 8 月 20 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陈鸿翔、

副庭长陈学勇，最高人民检察院经济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张建忠、副厅长

王新出席发布会并回答记者提问。发布会由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副局长

姬忠彪主持。

问题 1：请介绍下近年来检察机关在反洗钱方面开展的工作及成

效？

答：近年来，最高检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贯彻执行党中

央和国务院关于反洗钱战略部署，协同反洗钱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有关单

位持续加大反洗钱工作力度，不断提高洗钱犯罪案件办理质效。自最高

检 2020 年部署推进反洗钱工作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反洗钱工作措施有

力，成效明显。2023 年共起诉洗钱罪 2971 人，是 2019 年起诉洗钱罪人

数的近 20 倍。2024 年上半年起诉洗钱罪 1391 人，同比上升 28.4%，继

续保持对洗钱犯罪打击态势。

各级检察机关积极履职创新开展反洗钱工作，积累形成许多行之有

效的经验做法，在打击洗钱犯罪中起到了引领带动作用。一是培育“一



案双查”意识，注重办案质效。广东创设洗钱案件“三必三有”工作法，

提升办案人员发现洗钱犯罪线索意识；吉林、江西、山东、宁夏等省级

检察院单独或者联合有关部门开展洗钱案件督导；安徽等地强化洗钱犯

罪的立案监督，同步审查发现洗钱犯罪线索；河北、江苏、河南等地检

察院对判决错误的案件依法提起抗诉并获改判；上海、四川等地妥善办

理了利用虚拟货币实施跨境洗钱犯罪等新型案件。二是加强协作配合，

形成打击合力。最高检会同国家监察委员会、公安部联合印发《关于在

办理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中加强反洗钱协作配合的意见》；北京市检察院

联合人民银行北京分行建立反洗钱检察人员轮值协查机制，向公安机关

移送涉嫌洗钱犯罪的金融情报线索；浙江、福建、河南、湖北等省检察

院积极会同相关部门，通过常态化联席会议制度、组建金融司法协同中

心、建立反洗钱办案基地等措施，切实加强反洗钱领域行刑衔接；上海、

江苏两地检察机关邀请人民银行、专家学者共同开展案例评讲和业务交

流活动，推动长三角区域反洗钱协作；陕西组织全省检察机关洗钱案件

庭审观摩活动，邀请人民银行系统同志参加，庭审后共同开展经验交流。

三是助力法治体系建设，开展法治教育。最高检积极参与《中华人民共

和国反洗钱法》修订工作，协助中国人民银行参与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

工作组（FATF）关于资产追缴国际标准修订。发布两批共 11 件惩治洗

钱犯罪典型案例，推动对洗钱犯罪法律适用问题形成共识。各地检察机

关开展形式多样的法治宣传活动，引领社会公众提升反洗钱意识。

问题 2：请介绍一下近年来特别是有关部门联合开展打击治理洗钱

违法犯罪三年行动以来，人民法院办理洗钱刑事案件的情况和特点。



答：近年来，人民法院切实加强反洗钱工作，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

同配合，积极参与中国人民银行、公安部等部门在全国范围内联合开展

打击治理洗钱违法犯罪三年行动（2022-2024 年），依法惩治洗钱犯罪，

取得良好的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主要呈现以下几方面的情

况和特点：

一是洗钱刑事案件数量持续上升。三年来，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洗钱

罪（刑法第 191 条）刑事案件共计 2406 件 2978 人，其中：2021 年审结

499 件 552 人，2022 年审结 697 件 834 人，2023 年审结 861 件 1019 人；

2024 年 1-6 月审结 349 件 573 人。洗钱罪刑法条文修正以后，2021 年

案件数量大幅增加153.3%，2022年、2023年同比分别上升39.7%、23.5%，

今年上半年与去年同期持平，自洗钱犯罪案件逐年增加，打击治理洗钱

犯罪活动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效。

二是洗钱上游犯罪类型相对集中。据不完全统计，在 2022 年-2023

年一审审结洗钱案件中，洗钱上游犯罪主要集中在毒品犯罪、贪污贿赂

犯罪、金融犯罪，占比超过八成，走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

恐怖活动犯罪洗钱案件相对较少。反映出洗钱案件与上游犯罪案件数量

不匹配、不成比例、洗钱上游犯罪类型也不平衡，惩处洗钱犯罪力度与

当前洗钱犯罪形势不相适应，打击洗钱犯罪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

三是洗钱手段复杂多变、不断翻新。从 2022 年-2023 年办理的洗钱

案件看，主要是通过转帐或者其他支付结算方式转移资金、提供资金帐

户的行为方式洗钱，占比超过五成。其中，走私洗钱、贪污贿赂洗钱、



金融犯罪洗钱中通过跨境转移资产的方式洗钱相对较多。同时，随着互

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洗钱手法也不断翻新升级，虚拟币、游戏币、“跑

分平台”、直播打赏等成为新型洗钱载体和方式，呈现更加复杂和隐蔽

的“网络化”、“链条化”特征。地下钱庄已成为不法分子从事洗钱和

转移资金的主要通道，目前还出现新型的地下钱庄，上游犯罪行为人通

过地下钱庄利用虚拟币、游戏币等跨境转移资产，涉案金额高、查处难

度大，对打击洗钱犯罪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问题 3：我们注意到，新司法解释将“他洗钱”犯罪主观要件的认

定内容界定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请问实践中应当如何把握？

答：《刑法修正案（十一）》修改了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关于洗钱

罪的罪状描述，删除了“明知”的用语，为了与修订后的刑法条文表述

相一致，新司法解释不再以“明知”来表述洗钱罪的主观要件，而采用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为“他洗钱”犯罪主观要件的认定内容。

长期以来，在司法实践中，关于“他洗钱”犯罪主观要件的审查认

定和指控证明是办理洗钱犯罪案件的难点。在《刑法修正案（十一）》

将“自洗钱”入罪后，对于如何认定“他洗钱”范畴中的“知道或者应

当知道”，新司法解释保留了 2009 年反洗钱司法解释中关于“明知”

认定的部分规则，吸收了司法机关办理的一些典型案例中所运用的指控

思路，在总体上沿用了“可反驳的事实推定”的模式。在实践中，需要

重点把握以下几点：一是认定“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要以客观事实为依

据，办案时应当调查核实行为人所接触、接收的信息，经手他人犯罪所



得及其收益的情况，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种类、数额，犯罪所得及其收

益的转移、转换方式，交易行为、资金账户等异常情况，作为推定“知

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基础事实依据。二是应当从多角度审查认定是否属

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全面审查行为人供述和辩解、同案人指认和

证人证言等证据，并且结合行为人职业经历、与上游犯罪人员之间的关

系等因素，形成关于认定其主观认知的内心确信。三是“知道或者应当

知道”是指对上游犯罪事实的概括认知，而非对具体犯罪事实或罪名的

判断，将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的某一上游犯罪的犯罪所得及其收

益，认作该条规定的上游犯罪范围内的其他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不影

响“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认定。四是准确理解司法解释的“反证排除”

规定，对于有证据证明行为人确实不知道系七类上游犯罪所得及其收益

的来源和性质的，则应当否定先前的推定意见，依法认定不构成洗钱罪。

问题 4：《刑法修正案（十一）》将“自洗钱”纳入洗钱罪的打击

范围，请结合司法实践谈一谈对自洗钱行为如何定罪处罚。

答：“自洗钱”行为如何定罪处罚，这是司法实践中的一大难题。

理论界和实务界有不同的观点和做法。在制定司法解释过程中，曾就“自

洗钱”入罪的例外情形以及“自洗钱”犯罪与上游犯罪数罪并罚的问题

作出规定，但由于各方面意见分歧比较大，未能达成一致共识，最终没

有在司法解释中作出规定，留待司法实践继续研究。



对于“自洗钱”行为，什么情况构成犯罪，哪些情形依法数罪并罚，

情况非常复杂，而且影响面大，不能一概而论，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区分不同情形审慎确定。在司法实践中，要注意掌握以下几个原则：

一是主客观相一致原则。认定“自洗钱”犯罪，行为人必须要具有

洗钱的故意和洗钱的行为，否则不能认定。对于上游犯罪的自然延伸行

为，不属于单独的洗钱行为，不具有刑事可罚性，不能认定洗钱罪。比

如，实施上游犯罪后，自然持有犯罪所得，没有实施洗钱行为的，不能

认定洗钱罪；“自窝藏”行为，也不构成洗钱罪。

二是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对同一犯罪构成事实不能在同一层面作重

复评价。对于属于上游犯罪行为的一部分或者与上游犯罪行为存在交叉

的洗钱行为，不能作重复评价。比如，上游犯罪行为人提供资金帐户接

收上游犯罪所得的行为，属于上游犯罪行为的一部分，不能认定洗钱罪。

又比如，提供资金帐户，实施走私犯罪，又用同一资金帐户实施洗钱的，

洗钱行为与上游犯罪行为存在交叉，在这种情况下，不宜对提供资金帐

户行为作重复评价，不能单独认定自洗钱犯罪并与上游犯罪实行数罪并

罚。

三是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对“自洗钱”行为定罪处罚，不但要考虑

“自洗钱”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也要考虑数罪并罚所判处的刑罚是否符

合罪责刑相适应，还要考虑洗钱刑事案件对刑法体系、司法实践造成的

影响和效果。对于一些没有争议的“自洗钱”行为，比如，上游犯罪行

为人通过地下钱庄以跨境转移资产的方式洗钱的，应依法数罪并罚；对



于一些争议比较大的，要慎重入刑。我们将进一步深入研究，总结经验，

适时发布典型案例或者指导性案例，加强业务指导，统一裁判标准，确

保刑法得到正确实施。


